《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培训管理规则》

修订说明

一、修订必要性

（一）提升船员质量的需要。为进一步提升船员质量，需要通过修订相关规章，对船员培训机构开展培训工作加强管理，对航运公司加强船员在岗培训和提升职业道德等提出管理要求。

（二）发展职业教育的需要。近年来，国务院和交通运输部对于发展职业教育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先后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国务院关于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意见》（国发〔2018〕11号）、《交通运输部教育部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交通运输职业教育的若干意见》（交人教发〔2016〕179号）等文件。对《规则》进行修订，完善海运业人才培养体制机制，加强船员特别是高级船员队伍建设，落实航运公司船员培养主体责任，开展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建立船员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是落实国务院和相关文件要求的具体举措。

二、修订的主要内容

（一）落实航运公司船员培养主体责任 

新增航运公司的责任作为第五章。新增内容主要是为了发挥船上培训对船员实操技能提升的重要作用，明确航运公司开展船上培训、保证培训质量的要求，全面加强船员职业技能、职业道德、法治观念、安全责任和权益保护等方面的船员岗位熟悉及在岗培训，切实提高船员的实操能力和综合素质。
（二）新增三个培训项目

在第八条中新增了海船船上厨师和膳食服务辅助人员、内河游艇操作人员、内河引航员培训项目。新增海船船上厨师和膳食服务辅助人员培训项目，是履行《2006年海事劳工公约》的要求，按照该公约规则3.2食品和膳食服务规定，作为负责食品准备的船上厨师而受雇的海员必须就其所担任的职位经过培训并取得资格；新增内河游艇操作人员培训项目，主要是适应目前我国游艇业发展需要，为保障此类船舶航行安全，提高内河游艇操作人员的职业技能，需要规范相应的培训；为了进一步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加强内河引航员的管理，将内河引航员培训项目从驾驶岗位适任培训中单列出来。

（三）加强对培训机构的管理

1. 修订完善第二十九条，进一步完善培训机构质量控制体系的管理要求。增加对培训机构质量控制体系的内部审核和外部审核要求，切实保证体系的有效运行。

2. 在第三十三条中新增模拟器教员培训要求。鉴于模拟器在船员培训中的重要作用，为保障培训质量，按照STCW公约关于船员培训和评估的要求，新增了使用模拟器开展船员培训的教员应当具有相应模拟器的实际操作经验，并经过使用相应培训的要求。同时，因内河不适用STCW公约的规定，将原条款中按照公约相关标准的表述修改为部海事局制订的模拟器功能和性能标准。

3. 在第四十四条中新增了培训机构的培训质量公示制度和培训机构分类分级管理制度。一是根据《国务院关于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意见》规定，建立船员培训质量评估监管机制，定期公布培训机构的学员考试及格率情况；二是对已取得《船员培训许可证》的培训机构，海事管理机构应当实施分级分类管理。考虑到分级分类管理内容比较复杂，具体管理要求将通过部海事局文件进行规范。

   （四）增加对违反本规则的法律责任

新增第四十八、四十九条，增加对培训机构、航运公司违反本规则规定情况的处理，针对监管中培训机构不履行告知义务、不按照培训课程开展培训等，航运公司不如实报告培训计划等信息的，由海事管理机构予以行政处罚，以强化对培训机构、航运公司违法行为的处理。

   （五）对许可管理相关内容进行优化调整。

    明确培训许可制度仅针对本《规则》第二章所列培训项目的许可。对具体许可条件，授权部海事局予以公布。考虑到《行政许可法》的有关要求，将现场核验制度改为核实制度。同时进一步明确《培训许可证》上记载事项。调整培训计划备案为报告。

